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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概况

一、主要职能

醴陵市人大常委会是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主要工作职责是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领导和主持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组织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讨论、决定本市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根据市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一府两院”的人事任免等。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
第二部分  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公开表格附后）
第三部分  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醴陵市人大常委会的决算总收入为1408.1万元，较上年增加141.7万元，增长11%；决算总支出为1385.55万元，较上年增加134.69万元，增长10%。

二、关于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7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决算总收入为1408.1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其中：基本支出财政拨款1131.9万元，占总收入的80%；项目支出财政拨款276.2万元，占总收入的20%。

三、关于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7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决算总支出为1385.55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基中：基本支出1146.35万元，为决算总支出的82%，较上年同期增加215.48万元，增长23%。项目支出239.19万元，为决算总支出的18%，较上年同期减少104.52万元，减少32%。

四、关于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醴陵市人大常委会的财政拨款收入为1408.1万元，较上年增加141.7万元，增长11%；财政拨款支出为1385.55万元，较上年增加134.69万元，增长10%。

五、关于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财政拨款支出为1385.55万元，较上年增加134.69万元，增长10%。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决算数结构全部为财政拨款。

六、关于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为1385.55万元，较上年增加134.69万元，增长10%。
七、关于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总额81.2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81.21万元。年初预算“三公”经费总额12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6万元，公务接待费90万元，实际支出数与年初预算数减少44.79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务公车改革今年已无该费用。

2016年“三公”经费总额118.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83.8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4.45万元。与今年相比总额减少37.09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与去年基本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34.45万元，原因为公务公车改革，今年已无该费用。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7年国内公务接待248批次，共接待4080人。

八、关于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04.96万元，比2016年基本持平。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4.29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4.29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0 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 辆、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价值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 台（套），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2017年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及重点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醴陵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单位科室）负责接受公众询问，接洽人，廖军；联系电话，13017113119 。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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